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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三、本所各單位於採購申請階段(包括訪價、預算分析及定底價等)，應注意事項：
(十五)各單位辦理工程案採購時，視個案填寫「可否委由土木包工業施作之專業工程項目自我檢核表」、「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工程及電器電路裝配工程 投標廠商資格自我檢核表」及「冷凍空調工程項目自我檢核表」等檢核表，以利廠商資格訂定之判別。

	無
	依據104年12月11日台審部五字第10450018594號函查核事項之改善措施。

	六、本所各單位於採購驗收及結報階段應注意事項：
 (八)結報作業：
請購單位應於驗收合格後，再通知廠商開立發票。廠商發票送達後檢附驗收紀錄、驗收測試、交貨簽收單、驗收結算證明書、契約等相關資料，移秘書室管理科辦理結報事宜。
秘書室完成結報(發票黏貼、移送單及驗收證明書等)及財物列管(或綜計組軟體列管)後，移回請購單位簽章後再續辦撥款事宜，會主計室、政風室以及其他相關單位。

	六、本所各單位於採購驗收及結報階段應注意事項：
(八)結報作業分為二階段：
第一階段為驗收資料會簽：請購單位驗收完成後，檢附驗收紀錄、驗收測試、交貨簽收單、驗收結算證明書、契約等相關資料，先會主計室、政風室以及秘書室管理科財產列管、綜計組軟體列管。
第二階段為結報付款：驗收資料會簽後，送秘書室通知廠商開立發票，並辦理後續結報付款事宜。

	原配合「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注意事項」之規定將本所結報作業分為二階段。現該注意事項於105年1月8日停止適用，依105年1月15日簽辦建議意見修正取消二階段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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